[image: image1.jpg]




江西省爱心公益协会自律公约

第一条 坚持党的领导

全体成员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确保公益事业发展方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一致。

第二条

为强化自律、规范运作、提升公信力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《慈善组织信息公开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《江西省爱心公益协会章程》，制定本公约。全体成员应严格遵守，共塑协会形象，推动公益事业发展。

第三条

恪守法律法规，坚持正确方向，遵守社会公德，自觉接受监督，确保公益活动合法合规。

第四条

秉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则，诚实守信开展公益活动，履行承诺，杜绝虚假宣传与误导公众。

第五条

规范资金使用，确保财务真实完整，做好档案管理，提升资金透明度。

第六条

严禁强制入会、乱摊派、乱收费等行为，不设立 “小金库”，维护协会规范运营秩序。

第七条

倡导廉洁自律，严禁成员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，拒收不正当利益。

第八条

强化团队协作，鼓励成员间相互支持、资源共享，共同解决公益服务难题，抵制恶性竞争，维护行业和谐生态。

第九条

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与批评，及时整改，定期自查，持续提升。

第十条 

本办法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《江西省爱心公益协会章程》制定，内容若与法律法规、章程冲突，以法律法规及章程为准。

第十一条 

本办法由江西省爱心公益协会负责解释、修订及监督执行，日常管理工作由协会指定职能部门具体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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